
柳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南市监处罚〔2025〕218号

当事人：柳州市螺司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455                

住所（住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航生路6号万达华城2栋29-

18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戴宏金                

身份证件号码：**************0016                    

2025年7月21日，柳州市柳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广西市场

监督投诉举报平台收到关于柳州市螺司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涉嫌发

布招商等有投资回报预期的商品或者服务广告的举报线索。2025年

7月31日，我局执法人员根据举报线索，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网络

交易监管平台对域名为“lzlsl.com”的网页首页进行了电子数据

固定。2025年8月15日，我局执法人员根据举报线索对柳州市螺司

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网络检查，法定代表人戴宏金来到柳南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山所，执法人员在电脑上现场打开“http://www

.lzlsl.com/pagel.html”网页，可见首页显示“螺当家柳州螺蛳

粉”“柳州市螺司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欢迎您”字样。轮播图片上

写有“三大投资优势 开店稳稳赚”“1.核心技术有保证 

口味好”“2.利润高/盈利有保证 回本快”“3.线上线下双渠道 



客源多”“锁住顾客 

锁住财富”字样和螺蛳粉图片。下划网页可见“报名热线：133216

25256”“更多信息微信咨询：LZLSF968、ysgqkqs”“加盟连锁热

线：4001680899”字样，当事人称上述微信号已经注销，执法人员

现场搜索微信号，无法搜索到该用户。网页底部写有“技术支持：

柳州市螺司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桂ICP备17002049号”字样、

该网页二维码和点击量。截止2025年7月31日电子数据固定时，网

页点击量数据显示为1236443。

对于本次执法检查过程，当事人承认上述检查内容是其公司发

布的广告，法定代表人戴宏金已在电子证据固定文书上签字确认。

当事人发布招商等有投资回报预期的商品或者服务广告的行为涉嫌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

为进一步调查处理，我局于2025年8月15日予以立案调查，并于202

5年8月15日对柳州市螺司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戴宏金

进行询问调查。

经查，当事人承认举报线索中含有上述内容的广告是其发布。

根据当事人提供的后台修改截图，上述涉嫌含有招商等有投资回报

预期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广告内容是由当事人于2024年5月18日委托

博恩广告经营部代为制作并发布的。当事人于2025年8月4日删除含

有“三大投资优势 开店稳稳赚”等内容的宣传图片。

根据当事人提交的网站域名费和建站费扣款记录、设计广告费

收款收据，广告产生的费用如下：

1.2024年域名费84.00元/年，2025年域名费89.00元/年，2024

08-202507域名费共86.92元。



2.建站费158元/年，202408-202507建站费共158.00元。

3.含有“开店稳稳赚”等字样图片的广告设计费420.00元，广

告制作商为博恩广告经营部。

以上广告费用合计664.92元。

当事人能提供2024-

2025年的网站域名费和建站费扣款记录，以及2024年4月21日委托

博恩广告经营部制作并发布含有“开店稳稳赚”等字样图片的设计

广告费付款记录。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一.《投诉举报信》，证明案件来源；

二.当事人《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

三.《现场笔录》、拍摄照片提取单，证明我局执法人员现场

检查的情况。

四.《电子证据固证报告》，证明报告上所述内容系当事人网

络经营（服务）活动真实反映，与原始数据一致。

五．对法定代表人戴宏金的《询问笔录》、当事人提供的网站

域名费和建站费扣款记录、当事人委托博恩广告经营部设计广告的

收款收据复印件,证明当事人发布涉案广告的情况及费用。

2025年9月29日，我局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

当事人自收到该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

，未要求举行听证，逾期视为放弃该权利。

当事人发布招商等有投资回报预期的商品或者服务广告的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



，鉴于当事人在我局案件查办过程中能积极配合调查，主动向调查

机关提供相关材料及证据，如实陈述违法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广告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发

布广告，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对当事人作如下行政处罚：处

罚款664.92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我局（

地址：柳州潭中西路68号柳南建设大楼）开具《广西壮族自治区非

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后，将罚没款缴至中国建设银行。逾期不

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

定，我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

不超出罚款的数额，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当事人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

月内依法向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或依法向有管辖权限的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

柳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0月1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